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入学就读”的原则，由

县教育科技局统筹规划，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学校具体负

责实施。

（二）坚持“免试、就近、划片、分配”的原则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严格执行免试入学政策，严格

按照县教育科技局划定的服务范围招生，任何学校不得擅

自扩大或缩小招生人数及招生范围。依据学校报名情况，

必要时由县教育科技局负责统筹分配。

（三）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各学校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

向社会公布入学政策、学校服务范围、招生计划、报名材

料、报名时间、录取办法以及咨询方式、监督举报平台等，

确保新生入学工作政策透明、程序公开、过程公正、结果

公平。

（四）坚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的原则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实行统一招

生宣传、统一报名时间、统一录取时间、统一公布录取结

果等制度。

二、招生计划

（一）城区小学招生计划

城区小学一年级计划招收 19 个班，每班控制在 45 人

以内，855 名学生。其中：城内小学招收 6 个班共 270 人；

城内二小（三小并入）招收 8 个班共 360 人；圪洞明德寄



宿制小学（育英小学并入）招收 5 个班共 225 人。

（二）乡镇小学、民办小学招生计划

乡镇所属公办小学（包括范围内县直小学）招生计划，

由各学校根据服务范围内适龄儿童人数确定；民办小学招

生计划，根据学校规模、轨制及服务范围内适龄儿童人数

确定。民办小学计划招收小学一年级 7 个 290 名学生，其

中：东德学校 2 个班共 90 人；恒源学校 1 个班共 40 人；

北川双语学校 2 个班共 80 人；育才学校 2 个班共 80 人。

三、招生对象

（一）年满 6 周岁即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含 8

月 31 日出生）的方山县户籍适龄儿童。

（二）符合其它相关入学政策（如进城务工人员的随

迁子女；异地搬迁人员的子女等）的适龄儿童。

四、招生范围

（一）城区小学招生范围

城内一小服务范围包括建安路以南城区和糜家塔村、

西山村、圪洞村；圪洞沟片的高家庄、郭家湾、武家湾、

务云塔、阳湾等村。

城内二小服务范围包括建安路以北城区、糜家塔村、

西山村以及津良庄村（含盛祥小区）、东沟村等圪洞镇北片

各村。

圪洞明德小学服务范围包括城内一小、城内二小全部

服务范围以及原石站头乡所属各村：古贤、横沟、后东旺

坪、前东旺坪、庄上、班庄、建军庄、车道崖村、桑家会



村。

（二）乡镇中心校所属学校招生范围

乡镇中心校所属学校服务范围由各中心校划分。

（四）民办小学招生范围

民办小学根据“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和划定的招生

轨制及招生人数，面向全县，采取学生自愿，按规定程序，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每名小学适龄儿童只能选报一所学

校，不允许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办或民办学校同时报名。

五、报名办法及提交资料

（一）城区小学报名及提供的资料

（1）招生报名办法

城区适龄儿童，依据学校服务范围，由监护人携带相

关证件到学校报名。城区学校新生招生报名严格按照分批

次的办法，根据招生计划按批次先后进行。每一批次完成

后，若有空缺学位方可进行下一批次报名录取工作，若报

名人数多于招生计划数或空缺学位数的，根据电脑随机派

位或摇号确定录取名单。其他未被录取的学生到服务区其

它学校就读。

第一批次：户籍地址在学校服务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第二批次：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登记证）在学

校服务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第三批次：监护人在县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适龄儿



童。

第四批次：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随迁子女。

（2）所需资料及要求

城区小学报名所需基本资料主要有户口本（或户籍证

明）、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

第二批次报名的适龄儿童除基本资料外，还需提供监

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登记证）。第三批次报名的适龄儿

童除基本资料外，还需提供监护人单位证明以及半年工资

银行流水清单。第四批次报名的适龄儿童除基本资料外，

务工者还需提供监护人的租房（或购房）合同和进城务工

合同;经商者需提供店铺租赁（或购买）合同和营业执照。

户口本：要求由县公安部门核发，登记或签入时间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

房产证（或者不动产登记证）：要求一是由县房地产管

理部门或不动产登记部门核发；二是实际居住地与房产证

地址一致，三是房屋产权人必须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直

系亲属的房产证，须是同户同住）。

单位证明：要求单位一把手签字并单位盖章。

进城务工合同：监护人按国家规定与工作单位签订并

在县人社部门备案的有效劳动合同，合同备案时间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以前。

营业执照：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按国家规定在县工商部



门注册并取得的营业执照。

（二）各镇中心校所属学校报名所需资料

乡镇中心校所属学校（含民办小学）服务区适龄儿童，

由监护人携带相关证件，到服务区所在学校报名入学。招

生办法及所需资料参照城区小学执行。

六、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

8 月 2 日——8 月 6 日，各学校制定招生方案，并进行

招生政策宣传工作。

8 月 7 日——8 月 9 日，组织学生报名登记工作。

8 月 10 日——8 月 14 日，各学校将新生报名登记表在

学校公示栏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并将新生报名登记表由

学校校长签字加盖公章报回教育股。

8 月 15 日——8 月 18 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人数

的、城区学校、民办学校由县教科局统一组织电脑随机派

位或摇号，并现场公布派位或摇号结果，依随机派位产生

的录取序号一次性录足。

8 月 19 日——8 月 21 日，县教育局根据“就近、划片”

的原则，统筹安排各学校未录取学生。

8 月 28 日——9 月 1 日，新生报到，实行均衡编班，

开展幼升小衔接教育。

9 月 1 日至 15 日，秋季开学两周内，全县各学校完成

新学生学籍注册工作。



七、工作措施

（一）维护良好的招生工作秩序

各学校要做到令行禁止，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制定切实可行的招生方案，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工作，

通过宣传栏、微信群、官网、官微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

会公布招生入学相关工作信息，充分、深入、细致地解读

招生入学政策，使招生政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小学起始年级全部执行标准班额，即小学班额不超过

45 人；同时严格实行均衡编班。同时各学校要加强领导，

做好招生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认真组织好本校的招

生入学工作，确保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二）做好特殊群体、特殊类型学生招生入学工作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的政府主体责任，落

实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和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

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

象的教育优待政策。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少

年儿童就近就便随班就读，做好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

等不能正常入学适龄儿童的送教上门工作，并全部纳入学

籍管理。

（三）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程序

各中心校要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管理，严格落实民办学

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任何民办学校不得提前开展招生

和报名工作，严禁民办学校跨县域招生或举办任何形式的



快慢班、重点班。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

采取摇号或其他随机派位方式招生。未被民办学校招收的

学生，由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公办学校学位空余情况统筹安

排。

（四）落实教育部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十项严禁”

1.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

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2.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

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

类考试结果；

3.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

4.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

5.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

生源；

6.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

助学款”；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

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8.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

慢班；

9.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

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

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



10.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

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

接。

（五）制定招生安全预案

全县各中小学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招生安全工

作预案，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将招生各个环节安全责任

到人，杜绝发生招生安全事故，确保学校招生工作顺利完

成。

（六）规范学籍注册

新生注册学籍按照《山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的要求进行。各学校不得为非本校学生注

册学籍。对学校违规或超计划人数招收的学生，县教科局

将一律不予注册学籍。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等问题，

对未在录取学校就读的，同时追究“借读”学校、录取学

校双方责任。

（七）加强招生工作督导，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畅通举报和申诉

受理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

违规违纪招生行为。招生工作期间，县教育科技局对各学

校招生工作进行全方位指导、全程监管、全面督查，坚决

杜绝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对招生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我行我素、违规操作或借机谋取私利等行为，严肃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视违规情节对民办学校给予减少

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等措

施进行处罚；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八）监督电话

招生期间，县教科局设立举报箱和监督举报电话，电

话号码：0358-6027389 18035851575。




